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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反有違本質不同，故警察人員考試採雙軌考試，依應考人來源本質不同，設計不同的

考試方式、應試科目，真正符合憲法「等則等之，不等則不等之」平等原則。 

三、警察特考雙軌分流制自 100 年起實施至今已滿 3 年，考選部將於近期召開專案檢討會，針對雙

軌名額比例、體能測驗及應試科目等予以檢討，內政部及相關用人機關（警政署、消防署、

海岸巡防署）將配合檢討。 

（十六）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 2013 年第 58 屆世界花式溜冰錦標賽宣

傳不足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256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0-430） 

邱委員就 2013 年第 58 屆世界花式溜冰錦標賽宣傳不足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2013 年第 58 屆花式滑冰錦標賽係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主辦之國際性單項運動賽事，為利賽

事宣傳，該會曾於會前辦理記者會、發布新聞稿，並於臺北市主要道路懸掛路燈旗及張貼活

動海報，鼓勵民眾踴躍進場觀賽。因該賽事係單一、年度例行國際賽事，且每年均在不同之

國家及地區舉行，並無架設專屬官方網站之需求，而是將相關活動資訊建置於我溜冰運動協

會或國際總會之官方網站；且考量賽事之核心事項為競賽本身，在預算有限之情形下，各協

會於辦理單項賽事時，相關經費多支用於競賽必要活動。有鑒於此，本部體育署官方網站已

定期更新包括該賽事在內於國內舉辦之國際賽事活動訊息，以協助廣為周知民眾。 

二、另本部體育署亦訂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重大國際運動賽事宣導作業要點」，輔導辦理

重大國際運動賽事各種宣導及戶外轉播活動，以提升觀賞人口。 

（十七）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臺灣國民教育不注重體育運動，致使國

人欠缺體育知識、漠視國內及國際賽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25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0-429） 

邱委員有鑒於參與國際體育賽事為樹立國家形象，爭取國家榮耀的重要手段，但臺灣國民教

育不注重體育運動，學校體育課不僅項過於單一化，更缺乏場地讓學生進行實際操作，致使國人欠

缺體育知識、漠視國內及國際賽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學校體育為德、智、體、群、美五育一環，是發展全人教育必要元素，有關中小學體育課程係

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實施適性教學，培養學生正確運

動觀念，接觸多項運動種類，發展適合其年齡應有的運動技能。教師亦透過良好的課程規劃

、教材選擇與教學方法來滿足學生不同的需求，培養學生成為成功的學習者。 

二、除一般體育教學外，另依據本部所訂「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各校應輔導成

立各種運動社團，作為推展課外運動之基礎，並提供學生參與課外運動之機會；每學年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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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舉辦全校運動會 1 次，各類運動競賽 3 次，設有游泳池者，應舉辦全校水上運動競賽 1 次

。依據本部體育署 100 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結果顯示，國小平均每校約有 3.2 個運動代

表隊、3.57 個運動社團，國中平均每校有 4.14 個運動代表隊、4.32 個運動社團，顯見學校業

規劃每人至少朝一項運動技能之目標邁進。 

三、為提升學生體適能，並引導學校、學生與家長重視體適能，101 學年度高中職已有 264 校將體

適能納入申請入學特別加分選項，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已有 69 校 390 科系，將學生體能相關

成績納入甄選入學之計分選項，103 年起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面實施，體適能檢測成績

將列入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更讓學校及家長重視規律運動習慣的養成，將有利於推展學

校體育教學與運動。 

四、此外，《國民體育法》已刻正修訂中，將明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

應安排學生在校期間，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參與體育活動之時間，每周應達一百五十分

鐘以上。」，為增加學生運動量，除鼓勵學校運用彈性節數上體育課外，並可利用晨間、課

間或課後時間，進行身體活動，養成學生規律運動習慣。 

五、為提供多元運動機會，本部體育署自 94 年起推動「一人一運動、一校一團隊」，並自 96 年起

陸續推動多項計畫，績效分述如下： 

(一)快活計畫：為提供多元增加學生參與運動機會與擴展學生參與運動人數，本部自 96 年起

執行「快活計畫」，係依據學生的身心發展的條件，提供多元運動選擇，包含推廣民俗

體育計畫、自行車推廣計畫、辦理各級學校拔河錦標賽、推廣木球、舞蹈計畫以及增進

適應體育方案，並擴大辦理排球、籃球、棒球、足球等聯賽，也規劃了國民小學班際樂

樂足球方案、推動學生水域活動方案等多項方案計畫，讓學校、學生有多元的運動選項

，另亦規劃適性體育材料、編印教材、設計運動規則及培訓種子師資。 

(二)普及化運動：本部亦自 98 年開始辦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方案計畫，本計畫主要以「

教育部體育署推薦運動項目」及「縣市自選運動項目」推動學校體育活動，其中「教育

部體育署推薦運動項目」包括國小 1 至 4 年級實施健身操，3、4、5 年級實施樂樂棒球，

1 至 6 年級實施樂樂足球，6 至 9 年級實施大隊接力等活動，「縣市自選運動項目」則是

由縣市政府自行選擇縣市特色運動項目，並在縣市內推廣，本計畫競賽方式皆由班級組

隊逐級競賽，內容是希望藉由班級組隊的方式，以同儕的力量帶動不愛運動的學生試著

去接觸、嘗試運動，並提升班級的凝聚力，讓孩子們對運動產生熱忱。除了普及化運動

的競賽項目推廣外，為使學生可以多元方式體會運動樂趣。 

(三)寒暑假體育育樂營：為貫徹快活計畫實施理念，提供學生學習各項運動入門技巧、體驗

運動樂趣、增進運動動機、提高運動興趣，進而養成終身規律運動習慣，亦規劃辦理學

校寒暑假體育育樂營，參與平常較無法接觸的戶外休閒運動機會，包含健行登山、攀岩

、溯溪、風帆、獨木舟、棒球、浮潛、水肺潛水、西式划船、射箭、龍舟、直排輪、體

能王、水上芭蕾自行車、漆彈、戶外冒險…等多種項目，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體驗運動

、喜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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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野教育：本部亦推動「山野教育行動方案」，有別於競賽的方式，山野教育行動方案

將帶領學生建立「親山、淨山、愛山」觀念，藉由學科整合山野知識教育的方式，進入

山林中學習各學科的知識，並培養學生登山健行的運動習慣。 

(五)泳起來計畫：除培養學生游泳能力外，亦搭配水域運動（例如風帆、獨木舟）的發展，

使學生運動的選擇性更加多元。 

六、運動觀賞為輔助運動教育之要件，本部體育署於 98-99 年推動「培養學生運動觀賞知能暨體驗

運動觀賞實施計畫」，補助全國大專校院開設運動鑑賞課程，並完成編纂 6 冊教材與運動鑑

賞 DVD，並已寄送至全國大專校院，另每年補助國家教育研究院製作各種類運動項目教學教

法與教材，並皆上傳至「國家教育研究院數位學習平台」，未來亦規劃建置優質體育教材資

源網，整合歷年優秀學校體育教材與教案，提供學校教師多元運動項目教學使用。 

七、在運動場地設施方面，本部體育署除每年編列經費修整建學校運動場地設施外，考量提供學生

更充足室內運動空間與多樣運動設施，與提供身體活動能力較為弱勢學生參與運動機會，進

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於 96-102 年推動「樂活運動站」計畫，業已補助 379 所高中職以下學

校運用閒置教室設置樂活運動站，提供學生更充足之室內運動空間與運動設施，舒緩學生運

動空間不足問題，及減少不良天候對於學生從事身體活動之影響；另為健全學校棒球、足球

、籃球等運動環境及購置體育器材設備，訂有「教育部體育署推動學校體育運動發展經費原

則」、「教育部補助各級學校新建、修整建棒球運動場地實施計畫」、「補助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所屬學校足球場地修整及購置資本門設備實施計畫」、「補助公立高中職以下學校新整

建多功能室外籃球場地及購置資本門設備實施計畫」等，99 年至 102 年總計補助 142 校新建

及修整建棒球場，補助 189 校整修國中、小學足球場地及設施，在補助學校新建修建整建運

動場地及購置體育器材設備（含原住民地區）部分，97 年度補助 415 校，98 年度補助 496 校

，99 年度補助 570 校，100 年度補助 633 校，101 年度補助 642 校。 

八、未來，本部將秉持教育專業理念，賡續推動學校體育教學，妥善運用各項資源，讓學生熱愛運

動，喜好運動，並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以成就全人教育之重要任命。 

（十八）行政院函送蔣委員乃辛就調降 ATM 跨行手續費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25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0-425） 

蔣委員就調降 ATM 跨行手續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為鼓勵金融業者降低金融交易手續費，減輕民眾負擔，金管會業協調財金資訊公司及金融機構

調降向客戶計收之費用，民眾自 101 年 6 月 1 日起使用 ATM 進行跨行提款之手續費，由 6 元

降為 5 元，跨行轉帳之手續費，則由 17 元降為 15 元，降幅分別達 17%及 12%。 

二、至於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之跨行轉帳交易手續費，金管會除請金融機構比照上揭 ATM 調降措

施辦理外，並進一步檢視相關必要之營運成本後，提供客戶較 ATM 跨行轉帳更優惠之手續費


